
1 . 本 流 程 适 用 于 办 理本院牵头、或者本院作为单中心的临床研究项目的 人 类 遗 传 资 源 管
理的申报，需以本院作为填报主体。

2. 临 床 研 究 项 目 利 用 人 类 遗 传 资 源 后 的 剩 余 材 料 处 置 ， 研 究 产 出 的 成 果 、 或 涉 及 的 知 识

产权、利益分享等情况，需参考所院临床研究协议模板的相关内容，经双方同意。

3. 不 同 人 类 遗 传 资 源 的 审 批 申 报 类 型 （ 采 集 审 批 、 保 藏 审 批 、 材 料 出 境 审 批 、 国 际 合 作

临 床 试 验 备 案 、 国 际 科 学 研 究 合 作 审 批 、 信 息 对 外 提 供 或 开 放 使 用 事 先 报 告 ） ， 申 请 条
件和材料要求请查看《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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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院人遗办联系方式

邮箱：hgr@ihcams.ac.cn

联系人：岳熠

电话：022-23608085

人类遗传资源官方咨询途径

地址：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 行政审批受理窗口（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院4号楼1层）

邮箱：ycb@cncbd.org.cn

电话：010-88225151、010-88225168


